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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准则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资产评估准则——珠宝首饰》

2009年12月18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中评协 [2009] 211号
本准则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

2011月12月30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中评协 [2011] 227号
本准则自 2012年7 月1 日起施行

《资产评估准则——森林资源资产》

2012年12月28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中评协 [2012] 245号
本准则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

资产评估指南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

2007年11月9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中评协 [2007] 169号
本指南自2007年12月31日起施行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

2008年11月28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2011年12月30日修订  中评协 [2011] 230号
本指南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

2010年12月18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2011年12月30日修订  中评协 [2011] 230号
本指南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

2010年12月18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中评协 [2010] 214号
本指南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指导意见

《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2003年1月28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

会协 [2003] 18号
本指导意见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2005年3月21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中评协 [2005] 37号
本指导意见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2007年11月28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中评协 [2007] 189号
本指导意见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2008年11月28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中评协 [2008] 217号
本指导意见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2009年12月18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中评协 [2009] 211号
本指导意见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2010年12月18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中评协 [2010] 215号
本指导意见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2011年12月30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中评协 [2011] 228号
本指导意见自 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实物期权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2011年12月30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

中评协 [2011] 229号
本指导意见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供稿）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动态

2014年，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了公共部

门通用目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以下简称概念框架）和6份

具体准则。 

一、发布概念框架

概念框架是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发展中的重要里程

碑，影响深远，主要包括序言和8章具体内容。

序言部分主要介绍制订公共部门通用目的财务报告概

念框架的目标以及公共部门特征对概念框架的影响，具体

包括：公共部门存在大量非交换交易、预算在公共部门的

重要性、公共部门运行的长期持续性、公共部门资产和负债

性质的特殊性、公共部门主体的监管职能等。

第一章主要阐述概念框架的作用和权威性。概念框架

主要用于指导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具体准则

以及推荐实践指南（RPGs）。概念框架并不对公共部门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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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具有强制性要求，公共部门财务报告中有关交易及活

动事项的确认、计量和列报应遵循具体准则的规定。对于现

有准则和推荐实践指南（RPGs）未予规定的财务报告事项，

概念框架提供指导。

第二章主要明确通用目的财务报告的目标和使用者。

公共部门主体财务报告要同时满足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的

双重目标。通用目的财务报告的使用者主要包括公共服务

的接受者和资源提供者。

第三章主要明确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特征，包

括相关性、公允表达、可理解性、及时性、可比性及可验证

性。同时，提出了重要性原则、成本效益原则以及信息质量

特征之间的平衡。

第四章主要明确报告主体的主要特征，即，主体获取、

使用资源，并为公众利益提供服务；服务接受者或资源提

供者需要信息评价受托责任和支持决策。

第五章主要明确财务报表要素，包括资产、负债、收入、

费用、所有者投入及所有者分配。资产是指由过去事项引起

的、主体当前控制的资源；负债是指由过去事项引起的、会

导致资源流出的主体现实义务 ；收入是指主体净财务状况

的增加，但不包括所有者投入引起的增加；费用指是主体

净财务状况的减少，但不包括所有者分配引起的减少；所

有者投入是指由主体以外的参与者向主体投入引起的资源

流入，该投入将增加主体的净财务状况；所有者分配是指

由向主体以外的参与者分配所引起的资源流出，该流出将

减少主体的净财务状况。

第六章主要明确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包括确认标准、

计量的不确定性、披露与确认的关系等。

第七章主要明确财务报表资产负债的计量，包括计量

的目标，计量基础的选择；资产的计量基础（包括历史成本、

市值、重置成本、净售价、使用价值）；负债的计量基础（包

括历史成本、市值、解脱成本、承担价格、履行成本）等。

第八章主要明确财务报告的列报，包括财务报告表内

表外信息的选择，信息的安排原则，以及信息的组织等。

二、发布具体准则

（一）发布第34号准则《单独财务报表》。该准则明确了

单独财务报表的定义、编制要求、信息披露、过渡期安排、

取代现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6号的安排等，并解释了

单独报表中权益法的使用以及投资主体的单独财务报表等

内容。根据该准则，单独财务报表指由主体所编制的，将其

在受控主体、合营和联营中的投资依照国际公共部门会计

准则第2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按成本核算，或根据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36号《合营和联营中的投资》采用

权益法核算。

（二）发布第35号准则《合并财务报表》。该准则明确了

公共部门合并财务报表的列报、相关定义、公共部门控制的

内涵、会计核算要求、对投资主体公允价值核算的要求等方

面。根据该准则，合并财务报告指由经济主体所编制的，将

控制主体和受控主体的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费用以

及现金流视作单一经济主体列报的财务报表。控制指主体有

权利从其他主体获取各种利益，并有能力通过对其他主体行

使权力来影响其获益的性质或规模。投资主体在编制合并财

务报告时时会计处理较为特殊，但作为投资主体应满足三个

条件：一是该主体以向投资方提供投资管理服务为目的，从

一个或多个投资者获取资金。二是投资资金的唯一目的，是

通过资本增值、投资收益或两者兼有而让投资者获得回报。

三是按照公允价值对近乎所有投资的业绩进行计量和评价。

（三）发布第36号准则《合营和联营中的投资》。该准则

明确了适用范围、相关定义、权益法的应用、取代现行国际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7号的安排等。根据该准则，联营指投

资者对其有重大影响的主体。合营指根据各方共同控制的

联合安排，各方对安排的净资产均享有权益。权益法指投资

最初以成本确认、以后根据投资后享有的在联营或合营中

净资产 /权益份额的变动对其进行调整的会计方法。投资者

的盈余 /赤字包括被投资者的盈余 /赤字中属于投资者的份

额，投资者的净资产 /权益包括未反映在被投资者的盈余 /
赤字中的净资产 /权益变化中属于投资者的份额。

（四）发布第37号准则《联合安排》。该准则明确了联合

安排的相关定义、联合安排的类型、联合安排方财务报表、

单独财务报表、取代现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第8号的安

排等。根据该准则，联合安排指两方或两方以上行使共同控

制的安排。共同控制指按照协商的约束性安排，分享对一项

安排的控制权，并且仅在对相关活动的决策要求分享控制

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时才存在。联合安排的类型，根据联合

安排参与方权利和义务，可分为共同经营或合营企业。

（五）发布第38号准则《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该准

则明确了重大判断和假设的披露、在控制主体中权益的披

露、在非合并控制主体（投资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在联合

安排和联营中的权益披露、在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

结构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

（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 ）

国际会计会议动态

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会议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

定机构的重要咨询机构，主要就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战

略事项以及具体的国际准则问题向受托人及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持续参加咨询委员会会议有利于我

国了解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最新发展动态，提升我国对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的参与度。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2014年度第一次例会于

2月24日至25日在英国伦敦举行，来自美国、欧盟、日本、

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新加坡、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

或地区的40余位咨询委员及观察员与会。会议重点讨论了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准则制定工作进展、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基金会受托人工作进展、受托人与咨询委员会的互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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